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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阳市医疗保障局文件

德医保发〔2023〕10号

德阳市医疗保障局
关于转发执行《四川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公布“
互联网首诊”等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试行价格和

医保支付政策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区（市、县）医疗保障局，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，各公立医疗

机构：

现将《四川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公布“互联网首诊”等医疗服务

价格项目试行价格和医保支付政策的通知》（川医保规〔2023〕

4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要求，请一并遵照执行。

一、我市卫生健康部门公布的提供“互联网+”医疗服务的医

疗机构，按规定为出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相关症状、符合《新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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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毒感染者居家治疗指南》的患者使用行业部门准许针对新型冠

状病毒感染开放的互联网首诊服务，价格按照线下相应等级医师

的门诊诊查费价格收取。

二、新增“俯卧位通气治疗”医疗服务价格项目，并制定全市

公立医疗机构执行标准。

三、“互联网首诊”及相关项目临时按我市基本医疗保险甲类

支付；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参保患者使用的“俯卧位通气治疗”临时

按我市基本医疗保险甲类支付。先行执行至2023年3月31日。

四、各级公立医疗机构要严格按照价格政策等有关规定向患者

提供服务并收取费用，建立健全内部价格管理制度，严格执行医疗

服务价格公示制度；各区（市、县）医疗保障局要加强对相关项目

费用的监督、审核，确保项目使用合理、规范。

附件: 1.《四川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公布“互联网首诊”等医疗

服务价格项目试行价格和医保支付政策的通知》

（川医保规〔2023〕4号）

2.德阳市“互联网首诊”等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公立医疗

机构试行价格和医保支付政策表

德阳市医疗保障局

2023年3月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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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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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德阳市“互联网首诊”等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公立医疗机构试行价格和
医保支付政策表

序

号
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

除外

内容

计价

单位

公立医疗机构价格(元)

说明

基本医疗保

险支付规定(

先行执行至

2023年3月31

日)
三甲 三乙 二甲 二乙

一级

及未

定级

基层

医疗

机构

1 110200010 互联网首诊 次 限新型冠状病毒感染。

2 110200010-1
互联网首诊(普

通门诊诊查费)

指医疗机构通过远程医疗服务平台，由具有

相关资质的医师直接向患者提供普通门诊诊

疗服务，含初建病历(电子或纸质病历),在线

询问病史，听取患者或家属主诉，病史采集

，书写病历，根据病情提供治疗方案(治疗单

、处方)等病情诊治和健康指导。

次 2 1 1 0 0 0 限新型冠状病毒感染。 甲

3 110200010-2

互联网首诊(专

家门诊诊查费

一副主任医师)

指医疗机构通过远程医疗服务平台，由具有

相关资质的副主任医师直接向患者提供诊疗

服务，含初建病历(电子或纸质病历),在线询

问病史，听取患者或家属主诉，病史采集，

书写病历，根据病情提供治疗方案(治疗单、

处方)等病情诊治和健康指导。

次 3 2 2 1 1 0 限新型冠状病毒感染。 甲

序

号
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

除外

内容

计价

单位

公立医疗机构价格(元)

说明

基本医疗保

险支付规定(

先行执行至

2023年3月31

日)
三甲 三乙 二甲 二乙

一级

及未

基层

医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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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级 机构

4 110200010-3

互联网首诊(专

家门诊诊查费

一主任医师)

指医疗机构通过远程医疗服务平台，由具有

相关资质的主任医师直接向患者提供诊疗服

务，含初建病历(电子或纸质病历),在线询问

病史，听取患者或家属主诉，病史采集，书

写病历，根据病情提供治疗方案(治疗单、处

方)等病情诊治和健康指导。

次 8 7 5 5 5 0 限新型冠状病毒感染。 甲

5 310604007
俯卧位通气治

疗

将有创通气的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患者的

体位调整为俯卧位，以纠正严重低氧血症

和改善临床预后。所定价格涵盖评估患者

情况、翻转体位、调整各种管路连线、观

察记录等操作步骤的人力资源和基本物质

资源消耗。

次 118 108 98 89 79 79

1.首次限重度ARDS(氧

合指数≤150mmHg)和有

创机械通气(气管插管

或气管切开),常规治疗

无效患者。治疗后氧合

指数≥200mmHg停止收

费。2.俯卧位通气治疗

时长累计超过12小时的

，再次实施该治疗可重

新计费，每天收费不超

过2次。

甲(限新型冠

状病毒感染

参保患者使

用时支付)

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德阳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3年3月2日印发


